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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威尔（天津）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违规对外担保情况的进展公告 

 

诺威尔（天津）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6月 30日在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分别披露了《对外担保暨关联

交易公告（补发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30）、《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32）。 

一、 违规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 

1、股东苏顺良、李宗超因资金需要，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向吴

美月借款 700 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，即 2012 年 5 月 11 日至

2013 年 5 月 10 日，借款利率为月利率 2%；各方确认截止 2016 年 7

月 12 日，苏顺良、李宗超尚未返回借款本金 700 万元，利息只记付

至 2014年 2月 10日；诺威尔公司同意无条件为苏顺良、李宗超还款

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至苏顺良、李宗超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

止。 

2、2017 年 7 月 24 日，沈志红与诺威尔燃气公司、李宗超签订

《借款协议》，约定向诺威尔燃气公司出借 500万元，借款期限一年，

月利率 1.5%，李宗超用其持有诺威尔能源公司的 500 万股份提供担

保。2019年 7月，诺威尔（天津）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其签订担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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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协议并作为债务加入方，同时承担连带责任。 

二、 上述违规对外担保最新进展情况  

1、本次担保系股东的个人借款，公司在 2012年成立之初，相关

管理措施不完善，未履行相关审议程序。股东承诺，公司不承担相应

还款义务，故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影响。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，已

偿还吴美月借款 500万元。 

 2、因公司股东李宗超、诺威尔（天津）燃气设备有限公司多次

为挂牌公司提供无偿担保，为保证诺威尔（天津）燃气设备有限公司

有效履行为挂牌公司的担保行为，维持其有效运转，故为其提供借款

担保。公司已积极催促股东李宗超及诺威尔（天津）燃气设备有限公

司进款偿付沈志红相关款项，已解决公司存在的风险。截止 2020 年

6月 30日，已偿还沈志红借款 50万元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以上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 

 

 

诺威尔（天津）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8月 28日 

 


